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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范跃红 本报记者 许梅

本报讯“如果没有检察官和律师的努力，我们就得不到减
刑。今后我们会更加认真改造，争取早日回归社会，做有用之
人。”近日，拿到减刑裁定书的小宋和小胡对管教民警说。这是
余杭临平地区检察院积极引入律师参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
后，服刑人员获得减刑的第一起案件。

今年7月11日，余杭临平地区检察院派驻省未成年犯管教
所检察室检察官在审查管教所抄送的呈报减刑假释案件中发
现一个特殊情况：1996年出生的小宋和小胡因犯罪在2011年
11月被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4年6个月和13年6个月。后
两人在管教处服刑，表现一直很好，但由于两人及他们的父母
没有完全履行对被害人家属的民事赔偿义务，所以原判法院向
管教所出具司法建议，建议限制对两人的减刑、假释。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检察官马上找小宋、小胡谈话，告知他
们可以委托律师提供法律帮助。但由于生活困难两人没钱聘

请律师，承办检察官又积极与余杭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联系
并转交了两名服刑人员的法律援助申请。随后，法律援助中心
指派专业律师为两名服刑人员提供法律帮助。经过调查，律师
向检察院出具了对小宋、小胡提请减刑的《法律意见书》，指出，
虽然他们的父母未完全履行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赔偿义务，但
是鉴于小宋和小胡的家庭经济确实困难，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
表现，而且案发时系未成年人，对小宋和小胡的减刑并不能作
绝对限制，而应依法从严掌握。

余杭临平地区检察院经认真审查后认为律师意见合理合
法，于是采纳了律师的意见，并向法院出具了书面意见。近日，
杭州市中级法院裁定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减刑意见，分别给小
宋、小胡裁定减刑1年6个月和1年7个月。

据介绍，余杭临平地区检察院作为省检察院的派出检察
院，承担对临平地区监狱、管教所的检察工作，包括对服刑人员
减刑假释依法进行监督。今年6月，该院结合刑事执行检察工
作实际，在审查办理减刑、假释案件过程中，充分发挥律师在刑
事执行阶段的积极作用，率先在全国检察机关中出台《在办理

减刑、假释案件中充分发挥律师作用的工作办法》，切实保障服
刑人员合法权益。

该《办法》共分18条，对服刑人员委托律师帮助的案件类
型、告知和申请律师帮助的具体流程、律师履职时享有的权利
和执业保障、听取和采纳律师意见的方式等五方面作了具体
规定，不但明确了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的工作职责和举措，还
将检察、监狱两家为律师履职提供便利达成的共识纳入《办
法》，为律师在减刑、假释案件中发挥积极作用提供了全面、规
范的保障。

“建立律师参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工作机制，可以让服刑
人员也感受到‘司法的阳光’；同时，律师参与减刑、假释案件办
理，保障了律师在刑事执行阶段的执业权利，他们主动调查取
证后发表的意见又对检察机关准确、全面办理案件提供了帮
助，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司法成本，提升了办案效率。”余杭临平
地区检察院分管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副检察长贾国平说，相信
下一步，会有更多的律师参与到服刑人员的减刑假释等刑事执
行环节，从而提高司法的公信力。

扮靓街头
喜迎佳节

李震宇摄

9月26日，杭州西湖大道中

山中路路口，园林工人正将一盆

盆百日草、金钱菊等观赏花卉种

植在路边花坛上，以此扮靓杭城

街头风景。国庆佳节临近，杭城

街头处处鲜花绽放、国旗飘扬，

一片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律师出具意见书后，小宋小胡获得了减刑
律师参与办理减刑假释案提高了司法公信力

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邱春燕 朱丽 姜杨彪 叶文兴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
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成为我国
惩戒失信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根据该《意见》，全国法院将形成
一张“网”，并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跨部门协同监管和联合惩
戒机制建设，各地区各部门要各司其职，相互配合，让“老赖”无
处可躲。

《意见》规定了11类37项惩戒措施，包括从事特定行业或
项目限制、政府支持或补贴限制、任职资格限制、准入资格限
制、荣誉和授信限制、特殊市场交易限制、限制高消费及有关消
费、出境限制、加强日常监管检查、加大刑事惩戒力度等。特别
强调要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
设，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工作体制
机制。

《意见》提出的不少惩戒措施，近年来浙江各地法院已先行
先试，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本报记者就《意见》的部分措施，
结合省内法院的一些新近案例，看看这些措施的铺开，对“老

赖”的“杀伤力”会有多大。

工资被冻 身为局长的“老赖”没辙了
《意见》措施：招录（聘）为公务人员限制。限制招录（聘）失

信被执行人为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职公务员或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被确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失信情况应作为其评
先、评优、晋职晋级的参考。担任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为个人的，不作为组织推荐的各级党代会
代表、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候选人。

浙江实践：今年6月14日，在温州侨联系统任职的张某到
江山旅游，入住宾馆时被派出所带走。原来张某被列入浙江法
院与公安机关布控人员名单。同一天，江山法院收到温州鹿城
法院的协助执行函，请求江山市法院协助对张某实施拘留。

经查，张某几年前因投资失败，负债累累，在鹿城法院已涉
及5个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涉案金额400多万元，但张某一直以
各种理由拖延履行。

衢州市国土资源局某分局副局长陈某，2015年以来在6起
民间借贷案中当了被告，总标的300多万元。但柯城法院多次

试图冻结其工资账户未果，事后了解到陈某为了躲避执行数次
变更工资账户。于是，法院向其单位进行了通报，并要求陈某
所在单位的财务协助法院执行，除每月留给张某一定的生活费
用外，余下工资定期打入法院执行账户，同时责令张某不得再
次设立其他账户。划扣的工资被陆续发放给申请执行人。

今年7月，衢州市中院制定出台《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
用一年半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行动计划》，明确要求对
被执行人为党员、公务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特殊主体的，
要在执行通知书上明确被执行人应在三个月内履行判定义务
或与申请执行人达和解协议，逾期未履行也未与申请执行人达
和解协议的，向被执行人所在单位进行通报。

丽水莲都法院则在市区繁华路段多处户外显示屏上滚动
播报“公职老赖”的相关信息，包括姓名、照片、工作单位、被执
行标的等，对“公职老赖”形成全方位曝光的强大舆论压力，督
促其自觉履行义务。莲都法院执行二局副局长宋云生介绍说，
显示屏曝光“公职老赖”信息今后将常态化进行。截至目前，莲
都法院共有537件涉公职人员的执行案件，132名公职人员牵
涉其中，合计执行标的总额达到2.37亿元。法院已对59名涉案
公职人员进行传唤，司法拘留6人。 （下转2版）

全国一张“网”“老赖”无处藏

中办国办重拳出击，不少狠招浙江已先行先试


